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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刑事法律制度

主讲：蔡影

【近年考情】

本章近三年平均考查的分值约为 18 分，题型通常为单选题、多选题、综合分析题。2017

年考了 5 个单选，3 个多选和 1 个综合，共计 15.5 分。2018 年考了 4个单选，3个多选和 4

个综合，共计 20 分。2019 年考了 5 个单选，2 个多选和 4 个综合，共计 19.5 分。2020 年

考了 2个单选，1 个多选，共计 5分。

本章考点比较集中。如假释、缓刑、减刑、自首、逃税罪、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的

犯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是考试重点。

【教材变化】

章节结构细微调整，五节变六节。

删除：

1.犯罪形态相关内容；

2.受贿罪全部内容以及贿赂犯罪相关表述；

3.量刑原则和量刑情节相关内容；

4.虚开普通发票的部分内容；

5.刑法解释和效率相关内容。

调整：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调整为 12 周岁；

【讲授内容】

知识点一 刑法基础

知识点二 犯罪构成

知识点三 刑罚的种类

知识点四 累犯、自首、立功

知识点五 数罪并罚

知识点六 缓刑

知识点七 减刑

知识点八 假释

知识点九 涉税犯罪

知识点十 涉税职务犯罪

【知识点一】刑法基础

（一）刑法是国家指定的关于犯罪及其刑罚的法律规范。

（二）刑法的基本原则

1.罪刑法定原则

2.平等适用刑法原则

3.罪刑相当原则（又称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均衡原则）

根据罪行危害性的大小决定处刑的轻重。即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

【例题•单选题】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必须遵循的具有全局性和根本

性的准则。下列原则中，属于刑法基本原则的是（ ）。（2019 年）

A. 公开审判原则 B.罪刑法定原则

C.疑罪从无原则 D.认罪从宽原则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核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

罪刑相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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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诉时效

法定刑 追诉期间 起算 追诉时效的延长

X＜5年 5年
1.一般，从犯罪日起算

2.有连续犯罪：从犯罪

行为终了日起计算

3.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

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

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1.在检察院、公安、国安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在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

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

的限制；

2.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

公检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

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5 年≤X＜10

年
10 年

X≥10 年 15 年

无期徒刑、死

刑

20 年（20 年以后

认为必须追诉的，

最高检察院核准）

【知识点二】犯罪构成

概念 犯罪，是《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特征

1.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2.刑事违法性，即必须是我国《刑法》明文禁止施行的具体行为

3.应受刑罚处罚性

（一）犯罪客体（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二）犯罪客观方面

（三）犯罪主体

分为自然人犯罪主体和单位犯罪主体两类。

1.自然人犯罪主体

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

任的自然人。

（1）刑事责任年龄

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

人（2021 年调整）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

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

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

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

责任

已满 16 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2）刑事责任能力

法定情形 是否负刑责 从轻或减轻

精神病人

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

认
不负 ——

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 应当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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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

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醉酒的人犯罪 ——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 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四）犯罪的主观方面

【2019 年•多选题】根据刑法理论，犯罪构成要件通常包括（ ）。

A.犯罪客体 B.犯罪主体 C.犯罪动机 D.犯罪客观方面 E.犯罪主观方面

【答案】ABDE

【解析】本题考核犯罪构成要件。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即犯罪客体、

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

【知识点三】刑罚的种类（熟悉）

（一）主刑（只能独立适用，不能附加适用）

种类 特征与刑期

1.管制

①不剥夺人身自由，仍可留在原单位或居住地工作或劳动

②限制犯罪分子一定的人身自由

③具有一定期限。3 个月以上 2年以下，数罪并罚时不超过 3 年。判决前

先行羁押的，羁押 1 日折抵刑期 2 日

④管制依法由社区进行矫正

2.拘役
期限为 1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不能超过 1 年。判决前先行羁

押的，羁押 1日折抵刑期 1日。

3.有期徒刑

①适用范围最广的一种刑罚方法

②期限一般为 6 个月以上 15 年以下

③数罪并罚后，总和刑期不满 35 年的，最高不能超过 20 年；总和刑期在

35 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 25 年。判决前先行羁押的，羁押 1 日折抵刑

期 1日

4.无期徒刑

①终身剥夺人身自由

②须与附加刑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同时使用

③一般适用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故意杀人、放火、决水、爆

炸、投毒、抢劫、强奸、贩毒、走私、贪污、受贿等重大刑事犯罪分子

5.死刑

（1）死刑的适用

①对犯罪时不满 18 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即使罪行极其严重，也不适用死刑。

②审判的时候已满 75 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③死刑除依法由最高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法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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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真题·单选题】根据《刑法》规定，下列有关禁止令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禁止令的期限必须与管制的期限相同

B.禁止令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

C.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宣布禁止令

D.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执行禁 I上令的活动进行监督

【答案】C

【解析】(1)选项 A：禁止令的期限，既可以与管制执行期限相同，也可以短于管制执行的

期限，但不得少于 3 个月；(2)选项 BD：禁止令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的社区矫正机构负

责执行，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机构执行禁止令的活动实行监督。

（2）死刑缓期执行（又称“死缓”）

①“死缓”不是独立刑种，而是死刑的适用制度。

②应当判处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可以死缓 2 年。

③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 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

功表现，2年期满后，减为 25 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法核准

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

院备案。

④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判决确定日计算（不适用折抵）。

⑤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计算。

（3）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限制减刑的适用

①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即死缓＋累犯

②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

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

（二）附加刑（可以独立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

种类 适用

罚金

（1）可以选处罚金、单处罚金、并处罚金

（2）对单位犯罪，可以处罚金（单处）

（3）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可以一次性，也可以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的，强

制缴纳

（4）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法院裁定，可

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免除

剥夺政治权利

适用范

围

应当剥夺
（1）危害国家安全的

（2）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

可以剥夺
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犯罪

分子

期限

（1）独立适用或者与拘役、有期徒刑附加适用时，期限为 1 年以上

5年以下

（2）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

（3）判处死刑、无期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4）死缓、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期限应当改为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自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或假释之日起计

算，有期徒刑执行期间该犯罪分子当然不享有政治权利

没收财产（没收个人财

产）
注意与行政处罚中的“没收非法所得”的区别

驱逐出境 既可以独立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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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四】累犯、自首、立功（掌握）

（一）累犯

一般累犯 特别累犯

主观方面 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故意犯罪

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犯罪

刑期

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

判处的刑罚都必须是有期徒刑

以上

无要求

后罪发生时间
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

或赦免后的 5年之内

后罪必须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

者赦免以后（的任何时间）

备注 不满 18 周岁的不成立累犯

处罚原则 应当从重处罚

【例题•单选题】下列有关对累犯适用刑罚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2019 年）

A.可以酌情适用缓刑 B.可以适用假释 C.可以从重处罚 D.应当从重处罚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核累犯。根据规定，累犯不得假释，不适用缓刑。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二）自首（2018 年综合 2019 年综合 几乎年年考）

1.一般自首

（1）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

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检、法投案的行为。

（2）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①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时虽然没有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但在司法机关掌握其主要犯

罪事实之前主动交代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②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

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2.特别自首

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

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

其他罪行：指在犯罪性质或罪名上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不同。

3.对自首的处理

（1）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3）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法定自首情节，但如实供述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如实供述

避免特别严重后果的，可以减轻处罚。

【2017 年•多选题】犯罪后自动投案是认定为自首的必要条件。下列情形中，应当视为自动

投案的有（ ）。

A.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自动投案的

B.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

C.犯罪后逃至亲属家中，在亲属家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

D.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其投案的

E.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

【答案】A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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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功

条件 量刑

一般立功

（1）到案后检举、揭发他人，包括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

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

（2）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

（3）阻止他人犯罪活动

（4）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

（5）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

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

重大立功

（1）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

（2）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

（3）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

（4）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

（5）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

可以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

【知识点五】数罪并罚（掌握）

（一）数罪并罚原则

对一人犯数罪合并处罚所依据的原则，有并科原则和吸收原则、限制加重原则和折中原则。

折中原则

（1）死刑∕无期徒刑＋其他刑罚＝死刑∕无期徒刑

（2）有期徒刑＋拘役＝有期徒刑
吸收原则

对数罪宣告的均为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数罪中最高

刑期以上，总和刑期以下量刑。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 3

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 1 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 35

年的，最高不能超过 20 年。总和刑期在 35 年以上的，最

高不能超过 25 年

限制加重原则

（二）适用数罪并罚的不同情况

数罪发生的时间 处罚原则

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

罪的并罚
按折中原则处理（吸收、限制加重和并罚）

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

现漏罪的并罚

“先并后减”：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

的刑罚，依照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罚应当计算

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

犯新罪的并罚

“先减后并”：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刑

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知识点六】缓刑（掌握）

（一）缓刑的适用对象和条件【2018 年多选】

对象 条件 缓刑适用

被判处拘役或者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①犯罪情节较轻

②有悔罪表现

③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④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

重大不良影响

可以宣告缓刑

拘役或者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不满

18 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 75

周岁

应当宣告缓刑

【提示】被判处拘役或者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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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缓刑的适用

不适用缓刑的情形 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

应当撤销缓刑的情形

（1）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

他罪没有判决的（新罪或漏罪）

（2）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

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管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

令，情节严重的

（三）禁止令

◆禁止实施特定活动；◆禁止进入特定区域、场所；◆禁止接触特定的人

（四）缓刑考验期限及禁止令的期限

刑种 法定刑期 缓刑考验期 禁止令的期限

拘役

1个月以上 6 个月以

下，数罪并罚不超过 1

年

原判刑期以上 1 年以下，

但是不能少于 2 个月
①≤缓刑考验期限，但

不得短于 2 个月

②执行期限，从缓刑执

行之日起计算

③被依法减刑时，禁止

令的期限可以相应缩短

有期徒刑 3年以下
原判刑期以上 5 年以下，

但是不能少于 1 年

①考验期限≥原判刑期

②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③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需执行

【2020 年真题·单选题】根据《刑法》规定，下列有关缓刑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对犯罪时已满 70 周岁的人应当适用缓刑

B.累犯不适用缓刑

C.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附加刑不需要执行

D.缓刑适用于法定刑为拘役或者 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

【答案】B

【解析】(1)选项 AD：对被判处拘役、“3 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的

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 18 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

已满 75 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①犯罪情节较轻；②有悔罪表现；③没有再犯罪的危

险；④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2)选项 B：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不适用缓刑。(3)选项 C：缓刑的效力不及于附加刑，即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

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知识点七】减刑（掌握）

（一）减刑的对象和条件

对象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适用
可以减刑 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立功表现

应当减刑 有重大立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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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刑起始时间

刑罚种类 原判刑期/法定情形
减刑起始时间

一般 原国家工作人员犯贪污受贿罪

有期徒刑

不满 5 年 执行 1 年以上

2年以上5年以上不满 10 年有

期徒刑
执行 1 年 6 个月以上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执行 2 年以上 3年以上

无期徒刑 一般 执行 2 年以上 4年以上

注意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减刑起始实时间的限制

死刑缓期执行

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

满以后
减为无期徒刑

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

年期满以后
减为 25 年有期徒刑

死缓减为无期

一般 （无期）执行 3 年以上

原国家人员＋犯贪污

受贿罪
（无期）执行 4 年以上

数罪并罚的死缓减为

无期
（无期）执行 3 年以上

被限制减刑的死缓减

为无期
（无期）执行 5 年以上

（三）减刑间隔时间（指前一次减刑裁定送达之日至本次减刑报请之日的期间）

刑罚种类 原判刑期 减刑的间隔时间 原国家人员＋贪污受贿

有期徒刑

不满 10 年 间隔不得少于 1 年 1 年 6个月以上

10 年以上
间隔不得少于 1 年 6 个

月
2 年以上

无期徒刑 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2 年 2 年以上

死缓→无期徒刑→有期 间隔不得少于 2 年 2 年以上

刑罚种类 原判刑期 减刑的间隔时间 备注

数罪并罚＋死缓→无期徒刑→有期 间隔 2 年以上
——

被限制减刑的死缓→无期→有期 不得少于 2 年

（四）减刑的幅度

刑罚种类 法定情形

减刑幅度

一般
原国家人员＋贪污受

贿

被判处有期徒刑

的

确有悔改或有立功的
一次减刑不超过 9 个月有期

徒刑
不超过 6 个月

确有悔改并立功的 不超过 1 年有期徒刑 不超过 9 个月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不超过 1 年 6个月有期徒刑不超过 1 年

确有悔改表现并有重

大立功表现的
不超过 2 年有期徒刑

被判处无期徒刑

悔改或者立功 可减为 22 年有期徒刑 可减为 23 年

悔改并有立功 可减为 21 年以上 22 年以下
可减为 22年以上 23 年

以下



第 9 页 共 16 页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可减为 20 年以上 21 年以下
可减为 21年以上 22 年

以下

悔改并有重大立功 可减为 19 年以上 20 年以下

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的，幅度依照有期徒刑罪犯标准执行

死缓减为无期徒

刑后，再减为有期

悔改或者立功 可减为 25 年有期徒刑 可减为 25 年

悔改并立功 可减为 24 年以上 25 年以下
可减为 24 年 6个月以

上 25 年以下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23 年以上 24 年以下
可减为 24年以上 24 年

6个月以下

悔改并重大立功 可减为 22 年以上 23 年以下

（五）减刑后的实际执行刑期

（1）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
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 1∕2，从判决执行

之日起计算

（2）判处无期徒刑的
不能少于 13 年，自无期徒刑判决确定之

日起计算

（3）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不得少于 15 年，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

括在内（至少 17 年）

（4）累犯/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

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判

处死缓＋限制减刑

①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 25 年

②直接减为 25 年有期徒刑的，不得少于

20 年

（六）减刑的要求

有期、无期徒刑执行期间

又故意犯罪

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新罪判决确定之日起 3 年内不予减刑

新罪被判无期 新罪判决确定之日起 4 年内不予减刑

死缓执行期间又故意犯

罪
未被执行死刑

（1）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

（2）减为无期徒刑后，5年内不予减刑

死缓执行期间，不服从监

管、抗拒改造，尚未构成

犯罪的

在减为无期徒刑后再减刑时应当适当从严

对被判处终身监禁的
在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裁定中，应当明

确终身监禁，不得再减刑或者假释

【知识点八】假释（掌握）

含义 附条件提前释放

对象 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条件

（1）有期徒刑：必须执行原判刑期 1∕2 以上

（2）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 13 年以上

（3）认真遵守监规，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4）如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假释的刑期

（1）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 1∕2 以上

判决生效前先行羁押的，羁押 1日折抵刑期 1日

（2）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 13 年以上，先行羁押的时间不予折抵

（3）死缓→无期/有期的，实际执行 15 年以上，方可假释

假释的限制（1）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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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

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3）对于生效裁判中有财产性判项，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

履行的，不予假释

（4）被撤销假释的罪犯，一般不得再假释

减刑与假释

的适用关系

（1）罪犯既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又符合法定假释条件的，可以优先适用假释

（2）年满 80 周岁、身患疾病或者生活难以自理、没有再犯罪危险的罪犯，

既符合减刑条件，又符合假释条件的，优先适用假释

假释的考验

期
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13 年

【2015 年•单选题】根据《刑法》规定，下列有关假释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均可适用假释。

B.被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不适用假释

C.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应为 1 年以上 5 年以下

D.被假释的罪犯，一律不得减刑

【答案】B

【解析】选项 A，因故意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放火、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

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选项 C，有期

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选项 D，被假释的罪犯，除有特殊情形，一

般不得减刑，其假释考验期也不能缩短。

【知识点九】涉税犯罪

特征：

1.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

2.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取各种方式、方法，逃避缴纳税款、逃避缴纳欠税、骗取

出口退税、抗税以及虚开、出售发票，情节严重的行为；

3.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或特殊主体，既包括单位，也包括个人；

4.犯罪在主观方面存在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

一、逃税罪（掌握）——特殊主体

（一）犯罪构成【2018 年多选、2019 年单选、综合】

构成

客体 客体是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犯罪对象为应纳税款

主体

（1）特殊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2）包括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其他单位或个人，不能独立成为本罪主体，

但可以成为本罪的共犯

客观方面

（1）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税款的

行为（5 万元以上＋占应缴纳税额 10%以上）

（2）扣缴义务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

数额较大（在 5 万元以上）的

主观方面 直接故意

（二）认定逃税罪应当注意的问题

区分逃税罪与非罪的界限

逃税罪 非罪

逃税额
逃税额占应纳税额10%以上且5

万元以上的
不足应纳税总额 10%的，或不足 5 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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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凡 5 年内因逃税被税务机关予

以 2 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逃税

达5万元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

5 年内因逃税而被处 2次以下行政处罚或虽经 2

次税务行政处罚但再未逃税的，或者 2 次处罚后

又逃税且逃税额在 5 万元以下的

（三）逃税罪的处罚

1.一般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且占应纳税额 30%以上的，处 3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对多次实施前述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3.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

追究刑事责任；但是，5 年内因此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 2 次以上行政处罚

的除外。

4.纳税人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再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或者接受行政处罚的，不影响刑事

责任的追究。

5.被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在执行前，应先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的税款（先税后刑）。

对依法免予刑事处罚的，除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的税款外，处不缴、少缴的税款 5

倍以下的罚款。

6.单位犯罪的，实行双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

依照规定处罚。司法实践中，一般只判主刑，不再并处罚金。

【例题•单选题】王某 5 年内因逃税被税务机关给予 3 次行政处罚后，又采取欺骗手段进行

虚假纳税申报，逃税 20 万元，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8%，下列有关是否追究王某刑事责任的

做法中，正确的是（ ）。（2019 年）

A.按逃税罪追究王某刑事责任 B.对王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C.按诈骗罪追究王某刑事责任 D.按逃避追缴欠税罪追究王某刑事责任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核逃税罪。凡 5 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 2

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 5 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10%以上的，

则构成逃税罪。凡逃税额不足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10%的，或者逃税额不足 5 万元的，或者逃

税额超过 5万元但不足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10%的，或者逃税额不足 5 万元但超过各税种应纳

税总额 10%的，均属于一般逃税违法行为，不构成逃税罪。这里王某的逃税行为占各税种应

纳税总额 8%，不构成逃税罪。

二、逃避追缴欠税罪（熟悉）

1.区分逃避追缴欠税罪与逃税罪

逃税罪 逃避追缴欠税罪

主体不同 纳税义务人和扣缴义务人 只能是纳税人

犯罪目的不同
通过欺骗、隐瞒手段，达到不缴或少缴应纳税

款的目的

达到逃避税务机关追缴其

所欠缴的应纳税款的目的

客观要件不同 采取伪造、变造、隐匿、销毁会计账薄等手段
行为人采取转移或者隐匿

财产的手段

数额或情节 要求情节严重 要求数额较大

2.区分逃避追缴欠税罪与抗税罪

抗税罪 逃避追缴欠税罪

客体不同
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税收征管人员

的人身权利
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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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要件不同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
行为人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

的手段

数额或情节 不要求数额 要求数额较大

三、骗取出口退税罪（熟悉）【2018 年单选】

认定骗取

出口退税

罪应注意

的问题

区分骗取出口退税罪与一般骗取出口退税的界限（关键是数额）

（1）数额。低于 5 万元为一般骗取出口退税违法行为

（2）结果。骗取出口退税罪，是结果犯，必须达到法定结果（行为＋数额），

罪名才能成立

（3）处罚。一般骗取出口退税行为，由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定罪量刑

处罚

（1）5-50 万元：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骗取税款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金

（2）50-250 万元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5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骗取税款 1倍以上 5倍以下罚金

（3）250 万元以上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掌握）

处罚

1.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 2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金

2.虚开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并处 5

万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金

3.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 5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五、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熟悉）【2019 年多选】

犯罪构成

构成

客体
1.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规定＋国家税收征管秩序

2.犯罪对象为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假发票

（一般）主体 一般主体。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构成

客观方面

1.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

2.明知自己所持有的是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仍然出售数

量在 25 份以上或票面额累计 10 万以上的行为

【注意】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的企业印制，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私自印制的，即构成伪造

主观方面 直接故意，且具有营利目的

【例题•多选题】根据刑法理论，构成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必须有伪造、

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下列行为中，属于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

为或者按照该行为处理的有（ ）。（2019 年）

A.变造增值税专用发票 B.个人私自印制增值税专用发票

C.公司擅自印制增值税专用发票 D.明知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伪造仍出售

E.明知系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仍购买或虚开

【答案】ABCD

【解析】本题考核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变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按照伪造

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处理。所以选项 A 正确。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企业印

制，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私自印制的，即构成伪造。所以选项 B、C 正确。伪造、出售伪造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指个人或者单位以营利为目的，非法印制或者出售非法印制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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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发票的行为。所以选项 D正确。明知是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仍然购买的，成立购买伪

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所以选项 E 错误。

六、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熟悉）

构成

客体
1.客体：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和国家税收征管秩序

2.犯罪对象：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真发票和伪造的增值税发票）

主体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客观方面

1.从合法或非法拥有真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者个人手中购买

2.购买明知是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意】只有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真发票和伪造的增值税发票）

25 份以上或者票面金额累计 10 万元以上的，按本罪定罪处罚

处罚

1.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 2 万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金

2.单位犯罪的，实行双罚制

3.对非法购买或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虚开或者出售的，应分别以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罪、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

罪处罚。（“虚开”、”出售”行为将“购买”行为吸收，只以“虚开”和“出

售”行为定罪）

4.非法购买真、伪两种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累计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

七、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熟悉）——假发票

构成

客体 是国家发票管理制度和国家税收征管秩序

主体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客观方面

1.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

税、抵扣税款的非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海关代征的增值税专用

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

2.数量在 50 份以上或票面额累计 20 万元以上的行为

主观方面 直接故意，以营利为目的

处罚 单位犯罪的，实行双罚制

八、非法出售发票罪（熟悉）——真一般普通发票

构成

客体 国家发票管理制度和国家税收征管秩序

主体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客观方面

行为人非法出售普通发票 100 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在 40 万元以

上的行为

【注意】除税务机关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自己具有的真发票

的行为都是非法

主观方面 直接故意，以营利为目的

处罚 单位犯罪的，实行双罚制

【13 年•单选题】2006 年 4 月以来，陶某等人分别以自己或者家族成员名义，先后注册 15

家公司，从税务机关骗购各类普通发票共计 2.4 万份，以 200 元至 1000 元不等的价格对外

出售 9000 余份，涉案金额近亿元，非法获利 200 余万元。本案中，陶某涉嫌的罪名是（ ）。

A. 非法出售发票罪 B.非法购买发票罪

C.出售伪造发票罪 D.出售抵扣税款发票罪

【答案】A【解析】本题考核非法出售发票罪。非法出售发票罪是指违反国家发票管理规定，

非法出售除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非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

普通发票的行为。《刑法》没有规定选项 B、C、D 这三种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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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虚开发票罪（掌握）

（一）构成与处罚

构成

客体

国家发票管理制度

犯罪对象是（真的）普通发票。如商业零售统一发票等；如商品房

销售发票等

主体
一般主体，即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构成本罪的主体

介绍他人虚开发票的行为人，可作为虚开发票罪的共犯处理

客观方面

虚开普通发票情节严重的行为

（1）虚开发票 100 份以上或者虚开金额累计在 40 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 5 年内因虚开发票行为受过行政

处罚 2 次以上，又虚开发票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主观方面 直接故意

处罚 单位犯罪的，实行双罚制

（二）认定虚开普通发票罪应当注意的问题

1.要注意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情节严重”即为罪，否则，为非罪。

认定：虚开普通发票数额或者数量；虚开普通发票的次数；虚开普通发票造成的后果；是否

因虚开普通发票的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有无其他恶劣情节等。

2.虚开发票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逃税罪的界限

虚开发票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逃税罪

犯罪对象 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

客观方面 虚开普通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虚开普通发票是逃税的手段之一。择

一重罪从重处罚

十、持有伪造的发票罪（掌握）——一般主体

构成

客体 一般客体=国家税收征管制度

主体 自然人和单位均可

客观方面

明知是伪造的发票而故意持有，数量较大的行为

1.增值专用税发票：50 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在 20 万元以上的

2.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100 份以上或者票

面额累计在 40 万元以上的

3.其他发票：200 份以上或者票面累计在 80 万元以上的

主观方面 直接故意

处罚

1.数额较大的，2 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并处罚金

2.数额巨大的，2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单位犯罪的，实行双罚制

【知识点十】涉税职务犯罪

一、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熟悉）

（一）犯罪构成

（1）客体——国家税务机关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

（2）客观方面

违反税收法规徇私舞弊，不征或者少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具体标准：

①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 10 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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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上级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指使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

收损失累计达 10 万元以上的；

③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不满 10 万元，但具有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恶劣情节

的；

④其他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3）主体——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2018 年单选】

（4）主观方面——故意，即行为人明知纳税人应当缴纳税款，却为徇私情私利而故意不征

或者少征税款。

（二）处罚

1.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 5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熟悉）

（一）构成及处罚

构

成

客体 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秩序

主体 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

主观

方面
故意

客观

方面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办理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工作

中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包括：

1.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 10 万元以上的

2.损失累计不满 10 万元，但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 25 份以上或者其他发票

50 份以上或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其他发票合计 50 份以上，或者具有索取、

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

3.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处

罚

1.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2020 年真题·多选题】根据《刑法》规定，下列职务犯罪中，犯罪主体必须是税务工作

人员的有（）。

A.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B.受贿罪

C.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 D.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

E.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

【答案】DE

【解析】

仅适用于税务人员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

涉税的渎职犯罪

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

口退税罪

仅适用于其他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
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

适用于税务人员、其他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受贿罪 涉税的贿赂犯罪

三、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熟悉）

（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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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体：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秩序和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司法活动秩序。

（2）主体：必须是行政执法人员，如税务、监察等行政机关中的人员。

（3）客观方面

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应当移交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案：

①对依法可能判处 3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案件不移交；②不移交刑事案

件涉及 3 人次以上的；③司法机关提出意见后，无正当理由仍然不予移交的；④以罚代刑，

放纵犯罪嫌疑人，致使犯罪嫌疑人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⑤行政执法部门主管领导阻止

移交的；⑥隐瞒、毁灭证据，伪造材料，改变刑事案件性质的；⑦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为牟取本单位私利而不移交刑事案件，情节严重的；⑧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4）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因出于私

情、私利而故意不移交。

（二）与受贿罪的关系

因受贿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应当数罪并罚。

（三）处罚

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9 年•多选题】下列有关税收违法行为及其处罚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对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应按偷税行为进行处罚

B.纳税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税务机关应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C.纳税人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薄，税务机关应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20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D.对纳税人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有权处拒缴税款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

款

E.对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税务机关有权在规定期间内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

【答案】CDE

【解析】选项 A：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

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

税申报， 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选项 B：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税务

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选项 C：纳税人未按规定设置、保管账

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的，税务机关应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20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选项 D：对于抗税，除由税务机关追缴其

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外，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未构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追

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拒缴税款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选项 E：对骗取国家出

口退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在规定期间内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


